
 

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管理规定 

  

（电力工业部 1997 年 9 月 4 日发布 电综[1997]50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管理，根据《水电站大坝安全管理办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作包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设计、施工、运行、更新改造等技术活

动和相应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的基本任务： 

  

（一）及时发现异常现象或工程隐患，以便采取补救措施，保证大坝安全运行； 

  

（二）了解大坝工作性态，掌握其变化规律，指导大坝运行，提高大坝运行管理水平； 

  

第四条 水电站大坝安全监测工作应加强各阶段各环节的全过程管理。 

  

第二章 设计和施工 

  

第五条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必须按有关规程规范进行。由业主（或建设单位）负总责。 

  

第六条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设计应由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一并承担。 

  

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应提出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和概算。 

  

招标设计阶段应对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进行专题设计，由业主组织审查，部有关部门和大坝安全监察

中心参加。 

  

第七条 设计单位在施工期间应深入现场，解决施工中有关设计问题；水库蓄水前应编制好首次蓄

水监测工作计划，并提出具体要求和安全监控指标；大坝竣工后，应定期回访，及时提出改进建议。 

  

第八条 大坝安全监测系统的施工，原则上应由承担主体工程施工的单位进行，也可通过合同方式

委托主体工程设计单位统一负责，或通过招标选择施工单位。 

  

第九条 施工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和合同文件的要求，确保施工质量。 

  

（一）应选购符合要求的监测仪器设备。如需要采用替代仪器设备时，应征得设计单位同意，业主

（或建设单位）认可。 

  

（二）对各种监测设施应精心施工，保证安装埋设质量，做好埋设记录。对所有监测设施均应采取

必要的保护措施，指定专人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工作。首次蓄水前，施工单位应将首次蓄水所必需的



监测仪器设备按设计要求安装完毕；分期蓄水的大坝，监测设备不能安装使用时，应按设计要求采

用临时监测措施。 

  

首次蓄水前，应按设计要求测定各项初始值。 

  

（三）工程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必须建立施工期的大坝安全监测技术档案，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仪器

的检验、率定以及埋设记录、竣工图、监测记录，并会同设计单位提出分析报告等，合同期满时全

面移交给业主（或建设单位）。 

  

第十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设置监测监理工程师，由具有监测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监理工程师担任

大坝安全监测设施的施工监理。 

  

第十一条 施工期直至工程竣工验收前的监测工作应按承包合同规定由直接责任单位负责进行。水

电厂（或筹备处），应参与该期间的监测工作。 

  

第十二条 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将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列入枢纽工程进行专项验收，并将大坝安全监

测系统专题验收工作报告一并收入枢纽工程验收文件。 

  

第十三条 业主应负责将施工期和首次蓄水期的监测资料分析报告，以及大坝安全监测系统主要竣

工资料报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备案。 

  

第三章 运行管理 

  

第十四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大坝安全监测工作由水电厂负责。 

  

水电厂应编制本厂大坝安全监测工作规章和制度，并建立本厂大坝安全监测的技术档案。 

  

第十五条 水电厂应妥善保护各种监测仪器设备和附属设施，加强监测仪器的日常维护及检查，使

系统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每年汛前必须结合大坝防汛检查，对安全监测系统作年度详查。其内容包括：现场检查，审阅系统

运行、检查及维护记录，提出监测系统年度详查报告。 

  

安全监测系统的定期检查一般每隔五年进行一次，也可结合大坝安全定期检查进行，主管单位应委

托有关单位对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提出监测系统检查鉴定专题报告。内容应包括监测

系统的完备性，监测设施的精度和可靠性，对监测仪器设备封存、报废及监测项目停测的建议以及

对安全监测系统的改进意见等。 

  

第十六条 水电厂应按要求定时对大坝进行监测（包括巡视检查和仪器监测），不得随意减少监测项

目、测次和测点，务必保证监测资料的准确可靠，严禁伪造。 

  

在特殊情况下，如地震、非常洪水、运行条件发生变化以及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加强巡视检查，并

应增加仪器监测的次数，必要时还应增加监测项目。监测成果应及时整理，并尽快编写专题报告上

报。 



  

第十七条 监测资料整理分日常资料整理与年度资料整编。 

  

日常资料整理必须在每次监测后及时进行，其内容包括仪器监测原始数据的检查、异常值的分析判

断、填制报表和绘制过程线以及巡视检查记录的整理等。 

  

年度资料整编是在日常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将原始监测资料经过考证、复核、审查、综合整理、初

步分析，编印成册，同时将监测资料存入数据库。 

  

第十八条 运行期监测资料分析分经常性监测资料分析和长期监测资料分析。 

  

经常性资料分析，水电厂可结合日常资料整理、年度资料整编及大坝安全年度详查进行。发现异常

情况应及时分析、判断，对确有问题的，应及时上报。 

  

长期监测资料分析一般每隔五年进行一次，也可结合大坝安全定期检查进行。 

  

长期监测资料分析应满足下列要求： 

  

（一）揭示主要监测量的分布规律及变化规律； 

  

（二）评价大坝工作性态； 

  

（三）提出主要的大坝安全运行监控指标。 

  

长期资料分析报告由主管单位组织审查，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参加。 

  

第十九条 安全监测工作实行月报、年报和不定期专题报告制度。监测月报由水电厂报送主管单位。

年报结合汛前检查报告进行。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作专题报告。 

  

年报、不定期专题报告、监测系统检查鉴定专题报告和长期资料分析报告等由水电厂报送主管单位，

抄报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 

  

第二十条 监测仪器设备的封存、报废及监测项目的停测由水电厂提出报告，经主管局审查和部大

坝安全监察中心确认后，方可实施。 

  

第四章 监测设施的更新改造 

  

第二十一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量测仪器设备的零星更换除外）的原则是： 

  

（一）根据有关规程规范以及大坝安全监测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更新改造项目； 

  

（二）尽可能保留、利用原有监测系统中有效的监测项目和设备，并注意与新增项目和设备形成新

的有机整体； 

  



（三）在技术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应采用国内外成熟的先进技术，积极稳妥地推行自动化监测系统。 

  

第二十二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由水电厂负责实施。 

  

第二十三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设计工作原则上由原设计单位承担，也可采用招标或委托有设计资

质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四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工程的设计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施工详图两阶段进行。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原有监测系统的工作状况；更新改造的必要性；更新改造项目及其

说明；新的监测设施及其布置；新增监测仪器设备清单以及更新改造的工程概算等。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主管单位负责组织审查，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参加。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批准后，方可进行施工详图设计。 

  

施工详图设计的内容包括：新增监测项目的施工详图，施工技术要求，监测仪器设备订货清单，更

新改造的工程预算以及新的监测系统中各监测项目的监测要求等。 

  

第二十五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要重视仪器和仪表的选购，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主管单位（业

主）通过招标或议标方式进行选购。 

  

第二十六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的施工可通过招标或委托有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施工单位应严格

按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并负责绘制竣工图及编写施工总结，竣工验收时全面移交给水电厂。水电厂

可委托监理工程师对更新改造工程实行监理。 

  

第二十七条 监测设施更新改造工程竣工后，由水电厂进行为期一年的试验性监测。试验性监测完

成后，由主管单位组织竣工验收，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参加。 

  

竣工验收后，水电厂应及时编写大坝安全监测设施更新改造总结报告，与更新改造设计报告一并报

送主管单位，抄报部大坝安全监察中心。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主管单位可根据本规定和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电力工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施行。 

 


